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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教体发〔2022〕4 号 

 

 

2022  

 

 

为促进我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

义务教育的权利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山东

省义务教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

年度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函〔2022〕

23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淄博市 2022 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入学工

作的通知》（淄教基字〔2022〕19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对 2022 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招生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划片招生、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。 

在城区和各镇（街道）辖区内的小学适龄儿童，按居住地实

行划片，免试就近入学。初中适龄儿童、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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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试入学。对学位紧张的学校，探索多校划片，入学新生实行均

衡编班。 

（二）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。 

义务教育段学校当年招生意见、招生计划、日程安排、工作

流程、咨询及监督电话等向社会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坚持平稳有序、严格规范的原则。 

县教育和体育局统筹安排，加强招生工作的指导协调、完善

制度、引导预期、政策解读、监督检查。招生学校负责入学资格

审查、核验工作，保障入学机会均等。 

（四）坚持教育便民、一网通办的原则。 

为推进教育便民服务工作，2022 年实行中小学网上报名，家

长通过“爱山东” APP 或淄博市一网通办总门户网站

（http://www.zibo.gov.cn/icity/public/index），进行网上入学信息

登记，在平台开放前将发布具体报名流程，对符合大数据核验条

件的，实行零材料提交，一次办好。 

二、招生办法 

县教育和体育局根据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求确定各学

校当年招生规模，在往年招生划片范围相对稳定的前提下，将根

据报名人数、生源分布、学校招生规模等情况，对学校招生范围

作适当调整。 

2022 年小学一年级招收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适龄儿

童，初中一年级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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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报名时间：7 月 4 日—7 月 17 日。 

（一）普通公办学校招生 

1.报名方式 

学生家长通过“爱山东”APP 或淄博市一网通办总门户网站

（http://www.zibo.gov.cn/icity/public/index）进行网上报名。家长

若在网上报名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，可进行电话咨询（见附件 4），

也可以在规定报名时间内（工作日）到片区学校教务处进行咨询，

在学校老师协助下进行报名。因特殊原因，未完成报名的，及时

与教体局联系。 

2.城区公办小学录取顺序 

当城区小学报名人数超出学校招生规模时，按照以下顺序依

次录取： 

①有自有住房，有房产证（不动产权证，下同）者； 

②有自有住房，有住建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已交房者； 

③无自有住房，用（外）祖父母房产报名者； 

④无自有住房，务工经商租房者。 

同类情况，按照以下顺序优先录取： 

①房产证签发日期早者； 

②购房合同签发日期早者； 

③务工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签发日期早者。 

3.乡镇小学招生 

各镇（街道）小学由各镇（街道）学区负责组织招生。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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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要严格按照划片招生、就近入学的原则，组织适龄儿童报名。

学生家长通过“爱山东”APP 或淄博市一网通办总门户网站

（http://www.zibo.gov.cn/icity/public/index）进行网上报名。咨询

地点及电话见附件 3。各镇（街道）小学 8 月 6 日前向符合入学

条件的适龄儿童发放《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》，保障区域内适龄

儿童按时入学。 

（二）特殊教育学校招生 

高青县特殊教育学校在全县范围内招收 6—14 周岁轻度智

力残疾儿童入学。由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织县残疾人教育专家委

员会对适龄残疾儿童接收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鉴定，提出入

学安置意见，明确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就读（送教）学

校。 

（三）其他公办学校招生 

1.因长江路小学片区内居住人口增多，2022 年只面向片区内

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招生，不面向片区外招生。 

2.实验中学小学部招生由实验中学制定具体招生方案并组

织实施。 

3.高青县第六中学在本校片区内学生未招满的前提下，剩余

计划面向在城区有房产的学生进行招生。当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

时，优先录取在长江路小学片区内有房产的学生，剩余学位按照

房产证签发时间、购房合同（房产已交工入住）签订时间先后顺

序依次录取。符合高青六中招生条件，一经录取，不再参加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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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的划片招生，未被录取的学生仍按原片区划分入学。 

（四）民办学校招生 

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招生与公办学校招生同步进行，实行网

上报名，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，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

进行录取。 

高青双语学校和高青燕园学校，要严格按照县教育和体育局

审核批准的招生计划进行招生，招收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

生，不得招收其他年级学生。 

高青双语学校：小学一年级招收 3 个班，每班 40 人，共

120 人。初中一年级招收 4 个班，每班 50 人，共 200 人（其中

小学部直升 4 个班 167 人）。 

高青燕园学校：小学一年级招收 2 个班，每班 45 人，共

90 人。初中一年级招收 3 个班，每班 40 人，共 120 人（其中小

学部直升 2 个班 80 人）。 

1.报名方式：家长通过“爱山东”APP 或淄博市一网通办总

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zibo.gov.cn/icity/public/index），进行报名，

每名学生只能填报 1 所民办学校。 

2.报名时间：7 月 4 日—7 月 8 日 

3.电脑派位时间：7 月 14 日 

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相关招生宣传内容需到县教育和体

育局审核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发布。有关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招生

信息详见教体局网站《高青县 2022 年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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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》。 

符合民办学校招生条件，一经录取，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划

片招生。 

（五）工作流程 

1.学生报名（2022 年 7 月 4 日—7 月 17 日）。学生家长注册

登 录 “ 爱 山 东 ” APP 或 淄 博 市 一 网 通 办 总 门 户 网 站

（http://www.zibo.gov.cn/icity/public/index），按要求填报相关信

息。 

2.条件审核（2022 年 7 月 18 日—8 月 7 日）。学校通过平台

对家长提交的学生信息和证明材料进行校验审核。 

3.学位分配（2022 年 8 月 8 日—8 月 14 日）。根据报名人

数、生源分布、学校招生计划等情况，依次录取符合片区内入学

条件的学生。 

4.信息公示（2022 年 8 月 15 日—8 月 20 日）。学校在校务

公开栏公示录取学生名单，发放《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》。 

5.入学确认（2022 年 8 月 21 日—8 月 25 日）。适龄儿童按

规定时间持《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》到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。 

6.阳光分班（2022 年 8 月 30 日前）。各学校进行均衡编班、

阳光分班。 

（六）其他情况说明 

1.为缓解招生压力，按照就近、公平、当年有效的原则，2022

年对银岭世家小区实行多校划片，具有该小区房产的学生可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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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选择实验小学或千乘湖小学进行报名，一经确定将不再修改。 

2.无法确定该房产是否交工入住的新建、改建、插建小区，

需由开发商提前与县教体局进行对接，提供住建局建筑质量保障

中心出具的《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表》，县教体局将根据房产交工情况确定入学依据。 

3.购买期房尚未交房的，不能作为入学依据。房屋性质为商

铺、商业店面房、储藏室、车库、工业厂房等非住宅用房的不能

作为入学房产依据。 

4.全家（父母、儿童）在高青县城区无独立房产，与（外）

祖父母共有房产，并且父母或适龄儿童的份额在 50%以上的，可

依据此共有房产划片入学。 

5.全家（父母、儿童）在高青县城区无房产，户口在（外）

祖父母处，并与其长期同住，可依据（外）祖父母房产划片入学。 

6.用工单位劳动合同、工商营业执照、房屋租赁合同备案时

间须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。其他证件、材料截止日期为 2022

年 6 月 30 日。 

7.学生户口在非直系亲属户籍上的，不作为入学依据。 

8.有兄姐（同一家庭子女）在城区公办学校就读的适龄儿童，

在不超学校招生规模的情况下，可申请在兄姐所在学校就读。 

9.因身体原因申请延缓入学的，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向学校

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学生延缓入学申请书》（附件 5），并出具县

级以上医疗部门的证明，由各学校备案。备案材料于 8 月 30 日



8 
 

前报县教体局基础教育科。 

三、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

（一）保障随迁子女入学。认真落实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

关于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和有合法稳定就业、住所等规定要

求，完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，全面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迁子女

入学证明材料及其时限要求。坚持非高青县户籍外来务工、经

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“以流入地政府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”

的原则，推行混合编班，统一管理，统筹安排好随迁子女接受

义务教育。确保所有符合政策条件的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随迁

子女与本县居民一样，平等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 

（二）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利。大力推进融合教育，优先

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，就近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

接受义务教育；中、重度残疾儿童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；需

要专人护理、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实施送教上门服务，多种方式保

障其接受义务教育。对于入学安置有争议的，由县残疾人教育专

家委员会，对其接受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认定，提出入学安

置意见，明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就读

（送教）学校。各学校不得拒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

童、少年随班就读。 

（三）加强留守、孤困境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。入学报到时，

各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，要全面建立留守、孤困境儿童档案，准

确掌握学生信息，为学生入学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提

供支持。继续巩固农村留守儿童专项保护行动成果，做好农村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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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儿童入学保障工作，防止学生辍学，利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室，

做好关爱保护工作。 

（四）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。①现役军人、烈士、因

公牺牲和病故的军人子女入学按照《山东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

法实施细则》（鲁政联〔2012〕1 号）执行。②公安英烈和因公

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入学按照公安部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

的通知》（公政治〔2018〕27 号）执行。③消防救灾队伍人员子

女入学按照应急管理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

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9〕37 号）

执行。④对于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、优秀企业家等子女按照子

女教育服务绿色通道的有关规定，办理入学手续。 

四、规范招生行为，严肃招生纪律，提高服务水平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规范招生行为。各中小学要成立招生

工作领导小组，实行一把手负责制，严把入学关，严禁招收不符

合入学条件的学生，县域内中小学严禁跨片区招生。对违反规定

的学校按照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办学基本规范》予以通报处理、

追责问责。对未经批准擅自招收的学生，一律不予注册学籍。简

化证明材料，严禁各类“奇葩证明”“循环证明”“重复证明”。 

（二）依法履行控辍保学职责。落实控辍保学入学通知书、

复学通知书等制度，完善控辍保学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比对机制，

深入推进联控联保和劝返复学工作，重点做好残疾儿童、特困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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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儿童、留守儿童入学工作，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前，除经教育、

残联、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联合评定的不具备接受教育能力儿童

外，做到应入进入，努力实现失学辍学适龄儿童由“动态清零”

转向“常态清零”。对未经县教育和体育局、所在镇(街道)政府批

准，应入学而未入学或入学后又辍学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其父母或

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在规定期限内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，对拒不

执行者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三）坚持控制班额招生。按照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

要求，小学、初中规模不超过 2000 人，九年一贯制学校不超 2500

人，小学、初中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 45 人、50 人，同时合理

预留休学人员复学学位。各学校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，任何学校

不得擅自突破班额、校额。 

（四）严密组织，严明责任，严肃纪律。严格落实教育部“十

项严禁”纪律要求，完善违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机制，对违规

招生的学校，一经查实，视其情节给予全县通报批评，并责令退

回违规招收的学生，学校年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。对违反规定的

民办学校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、停止当年

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。对违规招生学校的校长，严肃

问责，视其情节分别给予通报批评、取消当年评先资格、诫免谈

话等处理。对违犯纪律的个人取消评优晋级资格，情节严重的给

予行政处分。 

（五）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严格公开透明操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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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政策、范围、办法通过高青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，主

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报名前，各学校要开通招生服务热线，专人值

班，认真耐心地解答家长咨询。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，通

过在学校网站公布，在服务片区、幼儿园、学校门口张贴学校招

生简章、学校招生咨询电话等，确保招生政策家喻户晓。县纪委

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电话：6980000，县教育和体育局监督

电话：6973608 ，县教育和体育局咨询电话：6973642。 

 

 

附件：1.高青县 2022 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划片范围 

2.高青县 2022 年城区小学招生划片示意图 

3.各镇（街道）小学报名时间及咨询电话 

    4.高青县义务教育段招生便民服务电话及地址 

5.学生延缓入学申请书 

 

 

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 

2022 年 6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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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2  

 

一、高青县 2022 年城区小学招生划片范围 

1.高青县实验小学划片范围 

（1）黄河路以北、田横路以南、文化路以东、开泰大道以

西。 

（2）青城路以北、黄河路以南、文化路以东、学府路以西。 

（3）高苑路以北、青城路以南，芦湖路以东、学府路以西。 

（4）原始户籍为县城派出所，房产地址在田镇中心小学片

区的学生。 

2.高青县中心路小学划片范围 

（1）高苑路以北、青城路以南、文化路以东、芦湖路以西。 

（2）千乘湖水系以北、高苑路以南、青苑路以东、学府路

以西。 

3.高青县千乘湖小学划片范围 

清河路以北、黄河路以南、学府路以东、国井大道以西（包

含汤岛小区）。 

4.高青县长江路小学划片范围 

（1）南环路以北、千乘湖公园水系以南（包含原在中心路

小学就读的城南 8 村）、青苑路以东、老张田路以西。 

（2）红橡树小区、龙御佳苑小区。 

5.高青县田镇中心小学划片范围 

（1）田镇派出所户籍，原田镇中心小学服务村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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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高苑路以北、田横路以南、文化路以西。 

6.高青县第三中学小学部划片范围 

田横路以北的民生嘉园、银岭花园、文昌嘉苑、县中医院宿

舍非常家学区中心小学服务片区的适龄儿童。 

二、高青县 2022 年初中招生划片范围 

1.高青县实验中学：县城派出所户籍（包含从县城派出所迁

至县开发区派出所户籍的）的小学毕业生；田镇中心小学和田镇

义和小学服务片区的原田镇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；以房产落户经

济开发区派出所的小学毕业生。当报名人数超出学校办学规模时，

按照户籍迁移时间、迁出地进行调剂。 

2.高青二中：高城镇户籍、花沟镇唐口小学和花沟镇龙桑小

学服务片区的小学毕业生。 

3.高青三中：常家镇户籍和木李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。 

4.高青四中：青城镇、黑里寨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。 

5.高青五中：唐坊镇、芦湖街道户籍、花沟镇中心小学和花

沟镇耿家小学服务片区的小学毕业生。 

6.高青六中： 

（1）现在中心路小学就读的城南 8 村户籍的小学毕业生。 

（2）田镇街道田镇崔张小学服务片区和花沟镇榆林小学服

务片区的小学毕业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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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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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      

小学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报名时间 咨询电话 

田镇学区中心小学 高青县田镇街道与青苑路交汇处 

7 月 4 日—7月 17 日 

13455369488 

田镇学区义和小学 高青县田镇义和社区北邻 13869366201 

田镇学区崔张小学 高青县田镇街道崔东村 13176430329 

青城学区中心小学 青城镇镇府驻地 13561680732 

青城学区码头小学 青城镇码头村 15169203300 

青城学区大孙小学 青城镇大孙村 15376813311 

青城学区成安小学 青城镇成安村 15653311662 

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高城镇大邵村 0533-7057527 

高城学区田横小学 高城镇城北郭村北首 0533-6252877 

高城学区闫马小学 高青县高城镇闫马小学 7879637/13645339901 

高城学区李管小学 高城镇李官村东首 0533-7869836 

高城学区樊林小学 高城镇忠信村 7869833/13953361208 

黑里寨学区中心小学 黑里寨镇府驻地 05337289378 

黑里寨学区孟集小学 黑里寨镇店头王村 05336764159 

黑里寨学区草地小学 黑里寨镇草地村 13678639778 

常家学区中心小学 高青县田翟路南首东侧 0533-6991217 

常家学区台李小学 高青县常家镇台李村南 0533-6991507 

常家学区三合小学 高青县常家镇三合村路南 0533-2349515 

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高青县木李镇政府驻地 15315201171 

木李学区杨坊小学 高青县木李镇杨坊村驻地 15264358805 

木李学区新徐小学 高青县木李镇新徐村 15864469826 

木李学区杜集小学 高青县木李镇杜集村北首 13869366346 

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高青县花沟镇政府驻地 0533-6785337 

花沟学区耿家小学 高青县花沟镇北耿村东 0533-6781051 

花沟学区榆林小学 高青县花沟镇榆林村东 0533-6780315 

花沟学区龙桑小学 高青县花沟镇龙桑村西 0533-6782347 

花沟学区唐口小学 花沟镇唐口村北 0533-6330487 

唐坊学区中心小学 唐坊镇府驻地 0533-6356508 

唐坊学区和店小学 唐坊镇和店村 0533-7062116 

唐坊学区孙集小学 唐坊镇孙集村北 0533-7289369 

芦湖学区中心小学 高青县芦湖街道赵店村（广青路 286 号） 13409073264 

芦湖学区寨子小学 芦湖街道寨子村东 50 米路北 0533-78698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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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 

学校 咨询电话 学校地址 

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 6973642   县城青城路 65 号 

高青县实验小学 6325292 县城黄河路 33 号 

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6771910 县城中心路 60 号 

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6777607 县城希望路东首路南 

高青县长江路小学 6776808   县城芦姑路以东济水路以北 

田镇学区中心小学 6951733 县城青苑路与田镇大街交汇处 

高青县实验中学 2329611 县城青城路 88 号 

高青县第二中学 2381210 县城文化路 17 号 

高青县第三中学 6987308 县城田翟路 6号 

高青县第四中学 2929017 县城黄河路 127 号 

高青县第五中学 7876061 芦湖街道寨子村 

高青县第六中学 6776707 县城芦姑路以东济水路以北 

高青双语学校 
7286157（初中） 

7286167（小学） 
县城滨河路以南 

高青燕园学校 2388018 县城黄河路与东邹路交叉口以西 

高青县特殊教育学校 6989786 县城东邹路 73 号 

田镇学区 6951733 县城青苑路与田镇大街交汇处 

青城学区 7869579 青城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高城学区 7057527 高城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黑里寨学区 7289378 黑里寨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常家学区 6991518 常家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木李学区 15866329307 木李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花沟学区 6785159 花沟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唐坊学区 6355736 唐坊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
芦湖学区 6370010 芦湖学区中心小学院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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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儿童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码  

户籍       省    市    县    镇、街道       派出所 

家庭住址  

家庭

情况 

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

   

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

   

延缓

入学

原因 

A：残疾类   

身体残疾情况（肢体、听力、视力、语言） 

B：疾病类   先天疾病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后天疾病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传染性疾病                  

提供：县级医院医疗证明（原件复印件） 

延缓期限 年    月————      年   月 

以上情况系填表人亲自据实填报，愿承担信息守真之责。   

 
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   

以上由儿童监护人填写 

学校意见 

 

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县教育和体育局意见 

 

盖章 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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